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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江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19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州级财政补助资金的通知

盈江县医疗保障局:

根据《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19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州级财政补助资金的通知》（德财社[2019]131号）文件精神,现下达你单位2019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州级财政补助资金141.65万元，此款请列入2019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2101399--其他医疗救助支出”预算支出科目，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自2018年起，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财政补贴实施定额补助，按照每人每年180元进行补贴，请2019年7月底以前按照负担比例足额安排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补助资金，确保健康扶贫工作顺利实施。对于人员有增减变动的，省州补助资金不足部分由县市全部补足。请加强资金管理与监督，确保专款专用，切实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二0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抄送：预算股 
 盈江县财政局行财股                 2019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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